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教室民族教育支援教師

甄選簡章(第1次公告)


壹、依據

一、原住民族教育法第14條、第15條。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僱用支援教師3年計畫」。
貳、報名資格

一、必備條件：

（1） 符合以下任一項條件者：

1. 具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者。
2. 具有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證書者，並通過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人員者。

（二）具原住民身份。

（三）男性則需役畢。

（四）熟悉電腦文書處理。

二、優先錄取條件：

（一）為達成在地就業，並結合當地資源，以戶籍所在地(花蓮縣卓溪鄉)之原住民為優先遴用對象。

　（二）諳學區內族群之族語者(巒群布農族)。

　（三）具有合格教師證書者。

（四）具備國中（小）課程教學經驗人員者。

三、用人單位首長其配偶、三親等內血親、姻親，不得為本計畫之錄取人員。

四、人員遴用應依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甄選簡章原則辦理。

參、報名方式及地點：
一、報名方式：於上班時間親自報名。
二、報名地點：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住址：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1鄰清水6號  電話：03-8801163)
肆、報名應備資料
一、甄選報名表（簡章附件一）。

二、原住民身份之證明文件（如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三、最高學歷證書影本。

四、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若屬報名資格必備條件2者則需檢附）。

五、男性須檢附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

六、電腦文書相關證明文件影本（若無則免附）。
七、其他優先錄取證明文件（以下若無則免附）：

1.合格教師證影本。

2.戶籍謄本影本：證明為戶籍所在地之原住民。

3.具國中（小）課程教學經驗之聘書或服務證明影本。

八、其他優異表現之證明文件資料（若無則免附）。
伍、甄選作業時程

　一、簡章公告時間

即日起至101年7月5日下午4時止

二、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101年7月5日下午4時止，例假日除外。
三、甄選作業時間

101年7月6日(星期五)，上午8時40分前報到，9時開始面試。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村1鄰清水6號，電話：03-8801163。

四、甄選方式
1. 書面報名資料審查。40%

2. 口試(應試時間10分鐘)：占40﹪

3. 電腦操作(應試時間30分鐘)：20﹪（電腦文書處理）

4. 總成績未達70分者不予錄取及備取。
五、公告錄取名單

101年7月15日於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全球資訊網（http://www.apc.gov.tw/portal/）及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網頁（http://210.240.178.18/index.htm），以本公告為準。

陸、甄選員額

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僱用支援教師，正取1名、備取2名。

柒、工作內容

一、規劃校內民族教育課程並推展民族教育活動。

二、記錄校內推動之民族教育活動課程內容，並編製全年成果報告書。

三、蒐集與記錄學校所在地之民族文化、部落史、民族教育相關文物等，以充實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教室，並轉化為校內民族教育活動之素材。

四、 結合部落與校區之資源，辦理與原住民族文化有關之民族教育活動。

五、彙整當地部落、地區民族教育師資人力資料庫。

六、設立與維護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或資源教室之網站。

七、維護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或資源教室設備。

捌、薪資福利

一、各校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教室民族教育支援教師每月報酬為新台幣2萬5,872元，每年12月1日在職者發給年終獎金，依服務年資比例發給，服務滿1年者發給1個月，未滿1年者依服務月數比例發給。

二、每月補助各用人單位（學校）經費：

（一）民族教育支援教師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投保單位負擔金)所需保費。投保單位負擔金包括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勞工退休金條例提撥勞工退休金等3項。

（二）差旅費（參與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或相關單位辦理有關民族教育之訓練、活動與田野調查工作等）：民族教育支援教師所需經費核實支給，每校以5,000元為上限。

（三）業務費：為補助各民族教育支援教師推動民族教育活動所需費用，核實支給，每校每月500元為限。

三、爲配合年度預算，101年度民族教育支援教師聘期自簽訂契約日至101年12月31日止，且需與用人單位（學校）簽訂契約，並參加職前培訓課程。

玖、甄選辦法

一、依照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第5、5-1、9、10、及11條規定（簡章附件二）辦理公開甄選作業。

二、本校初審書面審查及辦理面試。

三、依限提送錄取人員名單至專管中心。 

四、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復審後公告錄取名單。

拾、職前培訓

一、錄取人員須參加職前培訓課程：（預計7或8月辦理）。

1.領有「99年度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僱用支援教師職前培訓結訓證書」者須參加培訓進階課程，共計2日。

2.未領有「99年度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資源教室僱用支援教師職前培訓結訓證書」者須參加培訓基礎課程及進階課程，共計6日。

二、錄取人員若於職前培訓課程開課日前，因故無法參與職前培訓課程，或超過1/3課程未參與及無法執行民族教育支援教師工作者，即取消錄取資格，並依備取順位遞補之。

拾壹、專案管理中心

  一、國立台東大學原住民教育研究中心

  二、地址：950台東市中華路一段684號
  三、電話：089-318855轉3120

  四、傳真：089-359996

  五、網址：http://210.240.178.18/index.htm
拾貳、簡章附件

一、附件一：民族教育支援教師甄選報名表及切結書

二、附件二：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簡章附件一】（第一頁，共二頁）
花蓮縣卓溪鄉卓清國民小學
【民族教育資源中心暨教室民族教育支援教師】

甄選報名表

	中文姓名
	
	2吋照片黏貼處

	原住民族名
	
	

	性別
	□男    □女
	

	族別
	
	

	身分證統一編號
	
	

	生日
	年      月      日
	

	通訊地址
	□□□

	戶籍地址
	□□□

	住家電話
	(   )
	行動電話
	

	公司電話
	(   )
	電子郵件(必填)
	

	最高學歷
	
	系所
	

	身分證【正面】影本
	身分證【反面】影本

	
	


（第二頁，共二頁）

	檢附資料文件

	請打勾
	證明文件

	□
	1.原住民身分之證明文件（如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

	□
	2.最高學歷證書影本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畢業證書

	□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以上畢業證書及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影本

	□
	3.退伍令或免役證明影本（女性免附）

	□
	4.電腦文書相關證明文件（若無則免附）

	□
	5.合格教師證影本（若無則免附）

	□
	6.國中（小）課程教學經驗之聘書或服務證明影本（若無則免附）

	□
	7.其他           優異之表現證明文件【含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格證書(巒群布農語)，若無則免附】


切　結　書

本人                     （請簽章）
填寫資料及檢附證明文件正確無誤，絕無造假。

簽章：                    

年    月    日
【簡章附件二】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條文名稱
	國民中小學教學支援工作人員聘任辦法

	修正日期
	民國 100 年 08 月 12 日

	第5條
	· 各校聘任教學支援人員，應公開甄選，並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其聘任期間，每次最長為一學年。但未達一學期者，得逕由校長聘任之。
· 本土語言教學支援人員之甄選，無合格人員報名或合格人員經甄選未通過者，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得聘任具備本土語言專長之地方耆老或相關人士擔任；其聘任依前項規定辦理。
· 教學支援人員表現良好，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得免甄選續聘一學年，並以免甄選二次為限。

	第 5-1 條
	· 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第九款之情事之一者，不得聘為教學支援人員；教學支援人員聘任後，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九款情事之一者，應依下列規定予以停聘、解聘：

一、有第一款至第五款或第七款情事之一，經學校查證屬實者，予以解聘。

二、有第六款或第八款情事之一者，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七條規定審議通過後，予以解聘。

三、有第九款情事者，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其經調查屬實者，予以解聘。其調查程序不因聘約屆滿而終止。

依前項規定停聘之教學支援人員，於停聘期間不得支領任何待遇；其經調查無性侵害事實者，得申請補發該停聘期間應領之鐘點費。

教學支援人員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或第九款情形之一者，學校除依前二項規定辦理外，並應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通報事宜

	第9條
	· 教學支援人員於受聘期間，得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興革意見。
二、參與教學有關之校內研習或活動。
三、享受學校各種教學資源。

	第10條
	· 教學支援人員於受聘期間，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專業精神。
六、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七、其他依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第11條
	· 本法第十一條第四項所定認證資格之互相承認及教學支援人員聘任之相關事宜，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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